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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12月31此前，一般纳税人变为小规模纳税人，请
个人收藏纯干货

公司名称 武汉今优财务管理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武昌区中南国际城C1座

联系电话 18062443523 18062443523

产品详情

今年，可谓是非常特殊的一年，受疫情影响，许多行业都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对小微企业来说，更是
步履艰难！为了帮助小微企业应对疫情，财政部 和税务总局出台了《关于支持个体工商户复工复业增值
税政策的公告》等系列文件，2020年3月1日至12月31日，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减按1%征收！       
2020年3月1日至12月31日，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减按1%征收    湖北地区：适用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
入，免征增值税；适用3%预征率的预缴增值税项目，暂停预缴增值税。    其他地区：适用3%征收率
的应税销售收入，减按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适用3%预征率的预缴增值税项目，减按1%预征率预缴增
值税。    相关政策：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个体工商户复工复业增值税政策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个体工商户复工复业等税收征收管理事项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长小规模纳税人减免增值税政策执行期限的公告》       
什么是小规模纳税人？      今年，受疫情影响，部分一般纳税人业务萎缩，销售收入有所减少，年
销售额都不超过500万元，那么一般纳税人是否可转登记为小规模纳税人享受1%增值税的优惠呢？当然
可以，往下看！          Q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符合什么条件可以转登记为小规模纳税人？ A 《国家
税务总局关于明确二手车经销等若干增值税征管问题的公告》（2020年第9号）明确，一般纳税人符合年
销售额不超过500万元的条件，在2020年12月31日前，可选择转登记为小规模纳税人：转登记日前连续12
个月（以1个月为1个纳税期）或者连续4个季度（以1个季度为1个纳税期）累计销售额未超过500万元。
为支持小微企业平稳渡过疫情，今年将转登记政策延续一年。一般纳税人如果年销售额不超过500万元的
，可以在2020年年底前选择办理转登记。需要说明的是，如果今年选择转登记后再次登记为一般纳税人
，不能再转登记为小规模纳税人。      Q
企业经营期不满12个月，可以申请转登记为小规模纳税人吗？ A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明确二手车经
销等若干增值税征管问题的公告》（2020年第9号）第六条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统一小规模纳税人标准
等若干增值税问题的公告》（2018年第18号）条第（二）款规定，转登记日前连续12个月（以1个月为1
个纳税期）或者连续4个季度（以1个季度为1个纳税期）累计销售额未超过500万元的一般纳税人，在202
0年12月31日前，可选择转登记为小规模纳税人。转登记日前经营期不满12个月或者4个季度的，按照月
（季度）平均应税销售额估算上款规定的累计应税销售额。    Q
一般纳税人受疫情影响收入大幅下降，能转登记为小规模纳税人吗？ A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明确二手车
经销等若干增值税征管问题的公告》（2020年第9号）第六条、第八条规定，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转登
记日前连续12个月（以1个月为1个纳税期）或者连续4个季度（以1个季度为1个纳税期）累计销售额未超
过500万元的一般纳税人，在2020年12月31日前，可选择转登记为小规模纳税人。因此，如果你公司符合



转登记条件，在2020年12月31日前可以申请转登记为小规模纳税人，并享受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相关优
惠政策。    Q 一般纳税人转登记为小规模纳税人，未抵扣完的留抵税额如何处理？ A 根据《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统一小规模纳税人标准等若干增值税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18号）第四条
规定，转登记纳税人尚未申报抵扣的进项税额以及转登记日当期的期末留抵税额，计入“应交税费—待
抵扣进项税额”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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